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

家童請假返鄉注意事項

94年03月14日訂定
100年10月06日第一次修正

1.家童請假返鄉應由監護人持監護證親自至本家辦理請假手續，俟核准後始得離院。

除寒暑假外，監護人每二週得請假帶家童返鄉，惟每月請假返鄉非有特殊原因，不得超過二次。
逢月考前一週，為讓家童專心準備考試，除非特殊原因，不得請假返鄉。
2.家童之監護人若無法親自辦理請假手續，應填具委託書連同監護證，委託其他親屬代辦請假手續，生活照顧人員應確認受託人身份，並登錄其身份資料與通訊住所電話。

3.國三以上家童監護人如未能親自前來帶領家童返鄉，應事先切結同意書同意家童自行返鄉，切結書內容應敘明家童返鄉途中，期間之安全由監護人自行負責。

4.監護人切結同意自行返鄉之家童，離家前生活照顧人員應先與監護人取得聯繫後始能放行，並追蹤家童是否平安到家。若家童未依時返鄉藉故在外逗留，取銷其爾後自行返鄉資格。

5.家童請假核准後，生活照顧人員應詳細告知監護或委託人返家期間應配合事項及注意事項，監護人應盡照顧督導之責，掌握家童行蹤，切勿讓家童涉足不當場所、從事不法活動。

6.兒保個案或特殊狀況者，不適用一般請假規定，請依個別情形辦理。

7.家童假期未滿提前返院者，監護人應向帶家生活照顧人員辦理銷假。

8.家童若未按時返院銷假，又未辦理續假手續，生活照顧人員應立即追蹤連繫，並將處理情形立即向保育課、社工課報告。

9.監護人或委託人帶家童返院銷假時，帶家生活照顧人員應就家童請假期間生活狀況詳加瞭解，並檢視情緒狀況及有否身心傷害。

10.假單存根應保留一年備查。

